保全证据公证告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公证程序规则》等法规特别告知如下：

1、 保全证据公证是指公证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法对与申请人权益有关的，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为过程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或对当事人的取证行为的真实性予以证明的活动。

2、 保全证据公证的法律效力：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公证机构不对保全证据所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作出任何承诺。
3、关于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条件：
a.申请人主体资格合格；

b.公证申请人与保全事项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c.申请保全的证据应当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或者有可能灭失、以后难以取得，需要进行保全的；
d.证据的内容和形式合法；

e符合公证程序;

f.申请人取得证据的方式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证据来源应当合法。

g.申请人申请保全证据不得侵害第三人权益，否则，损害后果由申请人承担。

　4、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利害关系人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公证处不予受理，但由查封、扣押机关申请或经书面同意的除外。

　5、关于审查出证
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公证员按照《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查，在办理保全证据公证过程中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终止公证：
　　a.申请保全的证据来源不清；
　　b.保全证据的方式、方法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c.保全的证据与当事人的权益无利害关系；
d.参与保全证据的相关人员不具有相应的资格；

e.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其他情形。

　6、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涉及专业技术问题的，应当在公证员的监督下，由专业人员采取技术手段进行；不涉及专业技术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公证员监督下由当事人采取、制图、拍照、录音、录像、复制、封存、非专业性鉴定和勘验、临时封签、制作笔录等方法和措施。
7、关于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的保全
　　对不易收存的书证、物证可以采取记录、制图、拍照、录像、录音、复制等方式加以提取。保全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过程中所形成的录音、录像、摄像、测绘、评估或者鉴定等证据，由公证员、专业人员签名并及时由公证处封存。
8、关于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的保全
需要保全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的，证人或者当事人应当在公证员面前进行；证人或当事人依照我国有关民事证据法规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对律师调查形成的笔录，不能直接作为证人证言使用；向有危重伤病的人提取证人证言或者当事人陈述时，应当由医生证明其意识状况并对全过程录音或者录像。向限制行为能力人提取证人证言的，应有监护人在场，监护人应当在证言记录上签字。公证处不对证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作出证明。
9、关于行为过程的保全
　由当事人实施（取证）、关系人作证、公证员监督证明全过程。　
10、关于在保全证据公证中实施勘验、封存、鉴定措施的要求
　　保全证据过程中公证员实施的勘验、鉴定措施属于非专业性质。
11、关于信函、文书送达公证的要求
a.申请人无法确认送达地点或者被送达人身份的，公证处应当不予受理。在办理过程中发现地点和被送达人身份不清的公证员依法终止该项公证。

b.公证员不代理当事人送达，送达的时间、地点和接受人发生错误的风险，由申请人承担。

c.公证处不证明被送达文书内容的真实。

d..保全邮寄、电传送达证据的，公证处不证明接收人是否接收了文书。

12、关于知识产权内容的保全
　　　涉及著作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申请人保全证据公证不产生确认权利的效力，如果被保全的证据产生侵犯他人权利的后果，应当由当事人自行承担责任。
　13、关于监督购买侵权物证或者外出提取侵权证据的要求
    监督购买侵权物或者外出提取侵权证据时，为便于申请人取证，公证人员可以不公开身份，但必须亲临现场，监督取证过程。

　14、关于涉及互联网上侵权和违约的保全证据公证的要求
　　涉及互联网上侵权和违约的保全证据公证，应当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由申请人或其聘请的相关人员在计算机上操作，详细记录上网、进入相关网址、网页、下载、打印相关内容的整个过程，如有必要可对全过程进行录像。保全网络证据，公证处不保证所使用的软件是否侵犯软件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不保证计算机和网络的性能。不同的操作软件可能会引起保全结果的差异。上述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申请保全手机短信、电子邮件证据的，公证处对短信、邮件内容的真实性不作证明。
　15、关于因单方收回出租房屋或者其他物业进行保全证据公证的要求
因单方收回出租房屋或者其他物业而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须是房屋或者其他物业的所有权人或管理人，提交权属证书或者有效的授权委托书；
　　（二）提交经过公证的承租合同、契约，且其中必须载明承租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契约义务时，承租人愿意接受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单方、自行收回出租房屋或物业的承诺；
　　（三）提交承租人存在违约事实的证明材料（如：催缴租金的函件）；
　　（四）申请人承诺对单方收回房屋行为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申请人有能力保护房屋内承租人财产的完整和安全。
　 申请人应当有能力控制证据保全现场的局面，防止矛盾激化；申请人无法控制现场局面的，公证处应当不予办理，已经开始取证的，可暂时中止保全程序，待恢复正常后视情况继续或者终止。

　16、关于房屋拆迁保全证据公证
　　房屋拆迁保全证据公证，按照司法部《房屋拆迁证据保全公证细则》的规定办理，申请人应清楚明确其内容。
　17、关于收费
　当事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公证服务收费标准》交纳公证费，并承担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中所需录音、录像、摄像、鉴定、评估、保管等费用。
                                          申请人：     

                                                             年    月    日

